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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drc.gd.gov.cn/ywgg/content/post_3117692.html） 

 

附錄 

 

广东省培育半导体及集成电路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1-2025 年） 

 

为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制造强省建设的工作部署，加快培育半导体及集成电路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依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培育发展战略

性支柱产业集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意见》（粤府函[2020]82 号）等文件精神，制定本行动

计划。 

一、总体情况 

（一）发展现状。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主要包括半导体器件的设计、制造、封装测试，

以及相关原材料、辅助材料、装备等。广东是我国信息产业第一大省，在消费电子、通信、人

工智能、汽车电子等领域拥有国内最大的半导体及集成电路应用市场，集成电路进口金额占全

国的 40%左右。2019 年集成电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1200 亿元，其中集成电路设计业营业

收入超过 1000 亿元。拥有广州和深圳两个国家级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基本形成以广州、

深圳、珠海为核心，带动佛山、东莞、中山、惠州等地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二）问题与挑战。存在问题：一是创新能力不强，创新要素投入不足，关键核心技术

研发能力薄弱。二是设计企业普遍规模偏小，高水平设计能力不足。三是制造环节短板明显，

实现规模化量产的 12 英寸晶圆线仅 1 条。四是高校人才培养严重短缺，微电子专业在校生不

足 2000 人，人才引进难度越来越大，人才供求矛盾突出。五是对外依存度高，产业链供应链安

全可控性亟待提升。在当前国际技术封锁及国内区域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加快补齐产

业链短板，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安全性，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三）优势和机遇。广东设计业营业收入全国第一，终端应用市场庞大，市场机制比较

成熟。目前，国家持续加大对集成电路产业的支持力度，产业发展环境不断完善，5G、人工智

能、智能网联汽车、工业互联网、超高清视频等产业对半导体及集成电路的需求快速增长，这

些都为广东发展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二、工作目标 

（一）规模快速增长。到 2025 年，年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4000 亿元，年均增长超过 20%。

其中，集成电路设计业超 2000 亿元，形成 3 家以上销售收入超 100 亿元和一批销售收入超 10

亿元的设计企业；集成电路制造业超 1000 亿元，建成较大规模特色工艺制程生产线。先进封

测比例显著提升，部分化合物半导体材料、器件生产能力国内领先，特种装备及零部件发展初

具规模。 

（二）创新能力明显提升。到 2025 年，设计行业骨干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超过 20%，全行

业研发投入强度超过 5%，发明专利密集度和质量位居全国前列。EDA（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

具备国产替代能力，集成电路设计水平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形成较为完善的人才引进和培养体

系，微电子等相关专业招生规模争取年均增长 20%以上。新组建 15 个以上半导体及集成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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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等，建成 5 个以上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三）布局更加完善。到 2025 年，一批龙头企业国际话语权显著提升，集聚一批创新能

力强的“独角兽”企业、细分领域“单项冠军”和“专精特新”企业，产业链供应链国产化水

平进一步提升。广州、深圳、珠海的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形成穗莞深惠和广佛中珠两大

发展带，珠三角地区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集聚区。 

三、重点任务 

（一）推动产业集聚发展。以广州、深圳、珠海为核心区域，积极推进特色制程和先进

制程集成电路制造，加快培育化合物半导体，在晶圆制造工艺、FPGA、DSP、数模混合芯片、

模拟信号链芯片、射频前端、EDA 工具、关键 IP 核等领域实现突破，打造涵盖设计、制造、

封测等环节的全产业链。以深圳、汕头、梅州、肇庆、潮州为依托建设新型电子元器件产业集

聚区，广深珠莞等多地联动发展化合物半导体产业。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汕尾等

城市依据各自产业基础，在封装测试、半导体材料、特种装备及零部件、电子化学品等领域，

积极培育发展产业龙头企业，推动建设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园区，形成与广深珠联动发展格

局。（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厅及有关市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突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持续推进重点领域研发计划，围绕芯片设计与架构、特

色工艺制程、先进封装测试工艺、化合物半导体、EDA 工具、特种装备及零部件等领域开展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密切跟进碳基芯片技术发展。支持提前部署相关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对

于风险较高、不确定因素较多的关键领域科技攻关，适当支持探索多种技术路线，加强技术储

备。加强用于数据中心和服务器的高性能 CPU、GPU、FPGA 等高端通用芯片技术研发，加大

5G 基带芯片、光通信芯片、射频芯片、AI 芯片、智能终端芯片、MEMS 传感器芯片、物联网

芯片、车规级 SoC 汽车电子芯片、超高清视频芯片等专用芯片的关键技术研发和制造，提升核

心芯片自主化水平。全面执行国家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 75%政策，对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不

低于 5%的企业，鼓励各市对其增按不超过 25%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标准给予奖补，省可根

据各市财力状况在此基础上按 1:1 给予事后再奖励。（省科技厅、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

以及有关市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打造公共服务平台。加快发展半导体及集成电路公共服务平台，为中小微企业提

供 EDA 工具、芯片架构、SoC（系统级芯片）设计、MPW（多项目晶圆加工）、快速封测、部

件及终端产品模拟、测试验证等服务。支持高校、科研机构、检测验证机构以及有研发能力的

大型企业建设产品质量测评、环境适应性评价、安全可靠性认证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平台。推动

混合集成、异构集成技术研发与产业化，支持建设混合集成芯片创新平台（先导线和中试线）。

在化合物半导体等领域布局国家级创新平台。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对符合条件的国家

级、省级公共服务平台和创新平台建设按不超过其固定资产投资的 30%给予支持。（省发展改

革委、教育厅、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厅以及有关市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支持产业链各环节企业构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

动产业集群虚拟垂直整合发展。支持终端应用龙头企业通过数据共享、人才引进和培养、核心

技术攻关、产品优先应用等合作方式培育国内高水平供应链，带动芯片设计、原材料、核心电

子元器件、设备、关键软件等上下游配套企业协同发展。建立“一对一”服务保障机制，支持

龙头企业上下游保供稳链。支持中国（广东）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拓展和优化专利预审服务，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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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快速协同保护力度和广度，缩短专利授权周期。培育高价值专利，建立产业细分领域专利数

据库，完善专利预警机制。探索在重点国家和地区建设广东省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知识产权

海外维权援助中心或援助服务点。定期运用数据模型，做好集成电路产业进出口情况监测预警

分析。（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市场监管局、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以及有关市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构建高水平产业创新体系。依托产业链部署创新链，联合攻关产业关键共性技术，

推进成果转化，形成深度融合产学研体系。改革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项目立项和组织实施

方式，试行“广东发布、全国揭榜”的“揭榜挂帅”模式。鼓励相关新型研发机构创新人员聘

用和团队组织机制。强化成果导向，建立技术经纪人（经理人）培育和评价机制。探索创新链、

产业链与资金链的深度融合机制，通过技术入股、市场化运作等方式推动科研成果快速转化，

形成创新利益共同体，激发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创新潜力。（省科技厅、教育厅、工业和信息

化厅、国资委以及有关市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重点工程 

（一）底层工具软件培育工程。重点围绕逻辑综合、布图布线、仿真验证等方向，加强

数字电路 EDA 工具软件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模拟或数模混合电路 EDA 工具软件实现设计全覆

盖，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具软件。支持开展 EDA 云上架构和应用 AI 技术研发。支持

TCAD（技术电脑辅助设计软件）、封装 EDA 工具研发。推动集成电路企业在新产品开发中，

应用国家“核高基”（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等专项形成的 EDA 工具、

自主 IP 等成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持续支持底层算法与架构技术的研发。（省科技厅、

工业和信息化厅、科学院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芯片设计领航工程。重点突破边缘计算芯片、储存芯片、处理器等高端通用芯片

的设计，大力支持射频、传感器、基带、交换、光通信、显示驱动、RISC-V（基于精简指令集

原则的开源指令集架构）、物联网智能硬件、车规级 AI、FBAR 滤波器等专用芯片的开发设计。

大力推动化合物半导体、毫米波、太赫兹等专用芯片设计前沿技术研究。聚焦终端应用需求，

建设涵盖芯片设计全流程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强化芯片设计验证过程中急需的 MPW、快速

封装和测试评价服务。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对 28nm 及以下制程、车规级及其他具

备较大竞争优势的芯片产品量产前首轮流片费用按不超过 30%给予奖补，鼓励各地市出台政策

放宽奖补条件、扩大惠及面。大力支持高校、研究机构及企业以创新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为载

体，联合开展新型芯片的 MPW 项目。（省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厅以及有关市政府按职责分工

负责） 

（三）制造能力提升工程。大力支持技术先进的 IDM（设计、制造及封测一体化）企业

和晶圆代工企业布局研发、生产和运营中心，重点推动 12 英寸晶圆线及 8 英寸硅基氮化镓晶

圆线等项目建设。鼓励探索 CIDM（企业共同体 IDM）模式。优先发展特色工艺制程芯片制造，

重点推进模拟及数模混合芯片生产制造，支持先进制程芯片制造，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支持广东省大湾区集成电路与系统应用研究院建设，加快 FDSOI（全耗尽型绝缘层上硅）核心

技术攻关。推动建设 MOSFET（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IGBT（大功率绝缘栅双极

型晶体管）、高端传感器、MEMS（微机电系统）、半导体激光器、光电器件等产线。（省发展改

革委、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厅以及有关市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高端封装测试赶超工程。大力引进先进封装测试生产线和技术研发中心，支持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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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封测企业开展兼并重组，紧贴市场需求加快封装测试工艺技术升级和产能提升。加快 IGBT

模块等功率器件封装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重点突破新一代通信与网络超高速光通信核心器件

与模块等封测核心技术及装备。大力发展晶圆级、系统级、凸块、倒装、硅通孔、面板级扇出

型、三维、真空等先进封装技术，以及脉冲序列测试、MEMS 探针、IC 集成探针卡等先进晶圆

级测试技术。（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厅以及有关市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化合物半导体抢占工程。大力发展氮化镓、碳化硅、氧化锌、氧化镓、氮化铝、金

刚石等半导体材料制造，支持氮化镓、碳化硅、砷化镓、磷化铟等化合物半导体器件和模块的

研发制造。大力培育引进技术领先的化合物半导体 IDM 企业，支持建设射频、传感器、电力电

子等器件生产线，形成配套材料和封装能力。引导通信设备、新能源汽车、电源系统等领域企

业推广试用化合物半导体产品，提升系统和整机产品性能。（省科技厅、发展改革委、工业和

信息化厅以及有关市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材料及关键电子元器件补链工程。大力发展电子级多晶硅及硅片制造，加快氟聚

酰亚胺、光刻胶、高纯度化学试剂、电子气体、碳基、高密度封装基板等材料研发生产。大力

支持纳米级陶瓷粉体、微波陶瓷粉体、功能性金属粉体、贱金属浆料等元器件关键材料和功能

性基质材料的研发及产业化。推动电子元器件企业与整机厂联合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支持建设

高端片式电容器、电感器、电阻器等元器件以及高端印制电路板生产线，提升国产化水平。（省

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厅、国资委以及有关市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特种装备及零部件配套工程。重点围绕光学和电子束光刻机关键部件和系统集成

开展持续研发和技术攻关。积极推进缺陷检测设备、激光加工设备、半导体芯片巨量组装设备

等整机设备生产，支持高精密陶瓷零部件、射频电源、高速高清投影镜头、仪器仪表等设备关

键零部件研发。对产业链企业应用国产装备给予首台（套）装机补贴，大力引进国内外沉积设

备、刻蚀设备、等离子清洗机、薄膜制备设备等领域的龙头企业。（省科技厅、发展改革委、工

业和信息化厅、商务厅以及有关市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人才集聚工程。组织开展集成电路产业人才开发路线图研究，省相关高层次人才

引进计划将集成电路产业列入重点支持方向，加快从全球靶向引进高端领军人才、创新团队和

管理团队。引导高校围绕产业需求调整学科专业设置，推动有条件的高校建设国家示范性微电

子学院。扩大微电子专业师资规模及招生规模，省属高校可自行确定微电子专业招生计划。推

动国产软件设备进校园。开展集成电路产教融合试点，鼓励企业联合职业院校及高校培养技术

能手。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专项资助未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资

助的博士和博士后。兼顾高端领军人才、中坚骨干力量、技术能手等多层次人才需求，适当放

宽人才认定标准。鼓励各市在户籍、个税奖励（返还）、住房保障、医疗保障、子女就学、创新

创业等方面对集成电路人才给予优先支持。（省委人才办、省教育厅、发展改革委、科技厅、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以及有关市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广东省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统筹推进全省半导体

及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整合各方资源，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各有关地市及省相关部门，明确工

作职责，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形成省市联动工作合力。成立广东省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专家咨询委员会，对产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政策措施开展调查研究，进行论证评估，提供咨询



5 
 

建议。（省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有关市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省产业发展基金、创新创业基金以及相关专项资金要加

大对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的支持力度、形成合力。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每年投入不低于

10 亿元用于支持集成电路领域技术创新。对于半导体及集成电路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

研究、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或解决“卡脖子”问题的重大研发项目，省级财政给予持续支持。省

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重点投向具有重要带动作用的设计、制造、封测等项目。积极

争取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政策性银行支持半导体及集成电路重大项目。鼓励各类创业

投资和股权投资基金投资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优先支持金融机构推出符合集成电路设计等

轻资产企业融资需求的信贷创新产品。（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财政厅、地方金融监管局以

及有关市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的重大项目优先列入省重点建设项目

计划，对晶圆制造项目需要新增建设用地的由省统筹安排用地指标。积极吸引国内外半导体及

集成电路龙头企业在广东设立总部、投资建设重大项目，建立重大项目投资决策和快速落地联

动响应机制。对投资额较大的制造、设计、EDA 软件、封测、装备及零部件等领域项目，以及

产业带动作用明显的国家级公共服务平台、创新平台，可按照“一事一议”的方式予以支持。

（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厅、财政厅、自然资源厅、商务厅以及有关市政府按

职责分工负责） 

 
 
 
 


